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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2026年 5月 7日至 2026年 5月

20日已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永贵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 18.23元/股）的 130%
（即23.70元/股），如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预计将可能触

发“永贵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2.根据《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3.当期转股价格目前仍为18.23元/股。因公司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永贵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8.23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8.1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2
日起生效。

4.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并及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23号），公司于

2025年3月13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面值总额9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每张

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980.00万张，债券简称“永贵转债”，债券代码“123253”。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2025年3月19日（T+
4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5年9月19日

至2031年3月12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息）。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8.29元/股。

2025年 5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因公司实

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永贵转债”的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8.29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8.23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4日起生效。

2026年 5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因公司实

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永贵转债”的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8.23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8.19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2日起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永贵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三、本次预计触发“永贵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情况说明

自2026年5月7日至2026年5月20日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永贵转债”当

期转股价格（即18.23元/股）的130%（即23.70元/股），如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130%，预计将可能触发“永贵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于触发有条件赎回条

款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行使赎回权，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永贵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及时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0351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码：2026-040

债券代码：123253 债券简称：永贵转债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永贵转债预计触发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538 证券简称：ST司特 公告编号：2026-18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年度股东会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了《公司关

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14），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

将于2026年5月22日15点整召开，因登记参会人数超过原定会议召开地点会场容量，计划

调整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等内容：

一、调整后的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饭店二楼九华厅。

二、股东会现场会议报到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饭店二楼九华厅。

除了上述调整事项外，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1990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19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四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6年5月19日发行，缴款日

为2026年5月20日，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简称

短期融资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26南京证券CP004

072610105

2026年5月20日

20亿元

100元/张

期限

发行日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119天

2026年5月19日

2026年9月16日

20亿元

1.44%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刊登：

1.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万业元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业元

创”）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权利质押合

同》，万业元创以其持有的上海伍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伍丰”）股权为公司向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7,90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确保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并购借款合同》的履行，万业元创与中信银行上

海分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万业元创以其持有的上海伍丰股权为公司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申请的7,900万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属于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子公司万业元创已履行了其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4523K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注册资本：93062.992万元

5、法定代表人：余舒婷

6、成立日期：1991年10月28日

7、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二层西区220室

8、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2696号龙华万科中心T4办公楼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

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光电子器件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投资管

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先导汇芯（上海）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25,
868,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85%。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朱世会。

11、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5年度
（经审计）

11,823,064,856.18

3,351,916,413.75

8,141,073,810.87

1,851,821,799.65

-126,596,479.84

2026年度1-3月
（未经审计）

12,256,470,276.03

3,827,604,283.03

8,131,181,581.21

535,169,140.32

-16,902,064.07

12、经查询，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质人）：上海万业元创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质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主合同债务人：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质押担保的债权种类：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为乙方对主合同债务人享有的全

部债权。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7,900万元。

2、质押担保的范围：本合同项下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保管质押财产和实现债权、

质权等而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

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3、出质权利和乙方质权：甲方以其持有的上海伍丰股权向乙方出质，乙方依法律法规及

本合同约定对出质权利享有质权，该质权及于出质权利产生的全部孳息等从权利。

4、担保期间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的贷款期限为2026年3月27日至2033年3月27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目前，公司经

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际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70,423.35万

元，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8.65%；子公司对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 7,900万元

（含本次），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97%。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41 证券简称：先导基电 公告编号：临2026-056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5:00
（2）互联网投票的日期和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

1:00一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振华路28号研发检验大楼

四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8,325,67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0%。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4,728,07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7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597,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7%。

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启元律师事务所刘中明、傅怡堃出席了本次会议并

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

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869,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反对

4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弃权 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14,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95%；反对45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3%；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

（二）《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751,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弃权 11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

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6,0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3.42%；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5%；弃权1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3%。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751,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弃权 11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

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6,0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3.42%；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5%；弃权1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3%。

（四）《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99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反对

3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42,9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14%；反对32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

（五）《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869,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14,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95%；反对45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

（六）《关于授权办理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713,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反对

6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58,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1.01%；反对 61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

（七）《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872,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反对

4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17,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17%；反对45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

（八）《关于董事2025年薪酬情况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9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弃权 198,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

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0.02%；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0%；弃权1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18%。

（九）《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746,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弃权 122,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

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1,6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3.14%；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5%；弃权1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81%。

关联股东南县中辉泰食品有限公司、陈宏、陈晖、陈燕、张瑶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账户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193,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反对

13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8,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61%；反对13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

上述议案已经2026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

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刘中明、傅怡堃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会议决议》；

2、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6-037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4:30；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F区9号楼B楼七层

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董事长陈辉先生。

（5）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06人，代表股份131,804,90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28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90,223,1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8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93人，代表股份 41,581,
7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25%。

（2）中小股东（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03人，代表股份

41,612,1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9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

代表股份30,4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93人，

代表股份41,581,7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25%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

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31,710,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5%；

反对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弃权40,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51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736%；反对 5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1%；弃权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

（二）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31,711,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8%；

反对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弃权16,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518,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746%；反对 7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7%；弃权 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三）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1,69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

反对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4%；弃权15,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499,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301%；反对 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4%；弃权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1,650,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2%；

反对139,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弃权14,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458,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299%；反对 139,0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3%；弃权 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

（五）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1,372,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8%；

反对417,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0%；弃权1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179,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9605%；反对 417,8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42%；弃权 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六）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240,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324%；

反对 16,549,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58%；弃权 1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47,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0.1926%；反对 16,549,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701%；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1,714,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6%；

反对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弃权1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1,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832%；反对 7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18%；弃权 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9%。

（八）审议通过《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8,878,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6%；

反对1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1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483,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919%；反对 11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55%；弃权 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公司董事长陈辉先生、总经理陈秋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31,680,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4%；

反对1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弃权18,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487,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003%；反对 10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4%；弃权 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十）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818,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20%；

反对968,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5%；弃权1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626,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6306%；反对 968,0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4%；弃权 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22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8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开立情况

为满足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需要，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在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天鹅湖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站北支行开立了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用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

结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披露的《关于开立现金管理专

用结算账户及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关

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

二、本次注销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鉴于上述专用结算账户相关现金管理产品已到期赎回且无使用上述账户进一步开展现

金管理的相关计划，公司于近日注销了上述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具体内容如下：

开户机构名称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天鹅湖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站北支行

账户名称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520419611211000009

520419611211000010

551904270110608

179778227807

三、备查文件

本次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注销凭证。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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